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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将于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为推动 «条例»在我省全面、高效贯彻落实,经

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 «条例»施行重要性的认识.«条例»的公布施

行是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

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认真贯彻施行 «条例»,

是行政机关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各部门务必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抓好 «条例»的贯彻

落实.

二、迅速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 «条

例»作为 “营商环境提升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整合资源,加强

左右协调和上下联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

体、媒介,加大对 «条例»的宣传报道力度,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面,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参与、维护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各



级行政学院要把 «条例»列入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强相关

培训工作.

三、建立完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和措施.建立科学高效

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和工作措施,是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有序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各部门要围绕 «条例»规定内容,

对标对表,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结合工作实际,细化任务目

标,着力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措施,确保 «条

例»规定的市场主体保护、政府公共服务、规范政府监督、维护

市场秩序、监督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落地落实.

四、切实加强对贯彻施行 «条例»的组织领导.各州、市人

民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把贯彻施行 «条例»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明确一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落

实责任.各州、市人民政府要按照 «条例»规定,明确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的主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

责,切实推动本行政区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省直有关部门要明

确专门机构负责本单位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导和督促本系统

不折不扣落实 «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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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